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099025 號 

被處分人：富都新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323502  

址 設：臺北市大安區仁愛路 3段 32 號 6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354940 

址 設：臺北市信義區信義路 5段 100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銷售「最高峰」建案廣告上，對於使用分區為一

般事務所之建案，使用一般住宅用語及圖示，並就陽台設計、

公共設施及夾層設計等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

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行

為。  

三、處富都新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200 萬元罰鍰。  

處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0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民眾來函檢舉富都新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

分人富都新公司）興建之「最高峰」建案廣告涉有不實，略以：

渠等於95年9月迄96年7月間購買被處分人富都新公司興建

之「最高峰」建案，系爭建案委由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被處分人信義公司）代為銷售，用途為一般事務所，惟

系爭建案之標準層隔間圖、A 戶及 B2 至 B6 戶傢具配置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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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實品屋裝潢等所有擺設、隔間均與一般住宅無異，且各系

爭廣告傳單強調多項居家與親子休憩設備、居家安全設備，並

載明樓層挑高 3米 8之時尚名宅，均係一般住宅之銷售用語，

被處分人信義公司現場銷售人員亦以一般住宅向檢舉人等解

說；另系爭標準層隔間圖及傢具配置平面圖均將陽台外推為室

內空間；1F 一層景觀設計配置圖及 B1F 地下一層 VIP 設計配

置圖所刊載之各項公共設施均為二次施工所建造，爰認系爭廣

告涉有不實。另經本會檢視系爭實品屋裝潢實照，置有樓梯及

多一層使用空間，屬夾層設計，是併予查處。 

二、調查經過： 

（一）被處分人富都新公司提出答辯、到會陳述及補充陳述，內

容略以：  

1、系爭建案係委託被處分人信義公司代為銷售，雙方於 94 年

10 月 7 日簽訂「不動產委託銷售契約書」及於 95 年 5 月

11 日簽訂備忘錄，約定被處分人信義公司於 95 年 7 月 15

日進駐接待中心，開始系爭建案之潛銷醞釀期，正式對外

銷售期間為 95 年 10 月 1 日至 96 年 7 月 31 日止，並依前

揭契約書第 7 條約定，被處分人信義公司可獲有實際總銷

價金額至少 5%之服務報酬。 

2、系爭建案平面廣告包括標準層隔間圖、傢具配置平面圖、1F

一層景觀設計配置圖、B1F 地下一層 VIP 設計配置圖廣告、

及「最高最美最增值成就人生最高峰 最高峰」、「新莊的驕

傲 副都心之光」、「新莊副都心門戶地標-最高峰」、「最高

峰 最高 最美 最增值 第一次購屋 就登上人生 最高

峰」、「卡位房價起漲點 成就增值最高峰」、「賀『最高峰』

未正式公開已轟動熱銷」、「新莊副都心第一席 時尚 3 米 8

精品豪邸，璀璨落成」、「北縣升格錦上添花 『最高峰』再

爆大熱銷」等廣告傳單。依據前揭契約書第 3 條及第 6 條

約定，系爭廣告宣傳之預算為總銷售金額 2.5%，由被處分

人信義公司編列預算、製作執行及費用負擔；即系爭廣告

係由被處分人富都新公司提供相關資料予創意爆米花廣告

有限公司（下稱創意爆米花公司）據以製作廣告內容及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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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方向，經被處分人富都新公司及被處分人信義公司審閱

認可確定後，由被處分人信義公司負責後續散發執行等相

關事宜，至創意爆米花公司之廣告費用則由被處分人信義

公司支付。系爭廣告使用期間自 95 年 9 月至 96 年 7 月 31

日止，另 96 年 7 月 31 日以後未出售之建物，則由被處分

人富都新公司陸續委託多家(信義、21 世紀、永慶及夆華)

仲介公司代為銷售，均未使用前揭系爭廣告資料。 

3、系爭建案係民國 79年取得建造執照，其使用分區為住宅區，

惟因建案基地位於新莊「副都心重劃區」都市變更範圍內，

於 93 年 10 月由臺北縣政府變更編定為第 2 種商業區，核

准變更使用用途為一般事務所，被處分人富都新公司依照

原住宅使用規劃建造及銷售，並於 95 年 10 月 5 日取得臺

北縣政府核發系爭建案使用執照，系爭建案 2至 20 層用途

為一般事務所，21及 22 層始為集合住宅，惟不知核准用途

為一般事務所係不能作為住宅使用。 

4、系爭建案 A1 戶至 A4 戶、B1、B3 戶、B5 戶及 B7 戶均有 2

側陽台，因考量整體外觀美感，前揭戶之各層陽台均外推

為室內空間。系爭標準層隔間圖、A1 戶、B3 戶及 B5 戶標

準層隔間圖已將陽台規劃作為室內使用空間之一部分，惟

均於圖示加註虛線，以告知消費者此區域為陽台。 

5、系爭 1F 一層景觀設計配置圖及 B1F 地下一層 VIP 設計配置

圖所刊載各項公共設施，並未獲核准施作，係被處分人富

都新公司為提昇系爭建案住戶之生活機能及品質，於取得

使用執照後，於 1 樓及地下 1 樓施作如廣告內容之各項休

閒設施，復因礙於建築主管機關可能不同意變更設計，故

迄未提出變更設計申請。 

6、系爭建案並未獲核准施作夾層，檢舉人所附夾層照片確實為

系爭建案實品屋廣告實照。系爭建案銷售期間共設置了 12

間實品屋供消費者參觀，前揭 12間建物係於對外銷售前，

先行開放予關係企業員工、股東或工程承包商購買，其購

買目的係為投資之用，並希望被處分人富都新公司於銷售

期間，藉由帶領消費者參觀實品屋時代為銷售，亦即前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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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間實品屋係無償向承購戶租借使用，亦無簽訂任何契

約。有關實品屋內部夾層施作之裝潢、家具及飾品等均為

承購戶自行負擔費用。案關實品屋自 96年 2月 1日至同年

6月 24 日陸續交屋予新承購戶，交屋後若須支付租金使用，

依前揭銷售合約書第 6 條第 9 款規定「乙方（即被處分信

義公司）為履行本契約所施作之實品屋及接待中心以外之

一切物品擺飾，其所有權均屬乙方」，始由被處分人信義公

司負責，其租金包含於系爭建案廣告費用總額內。 

7、系爭建案陽台外推為室內空間、施作公共設施及夾層等均係

取得使用執照後，再二次施工，惟於銷售時均明確告知消

費者，且於系爭建案房屋買賣契約書第 15 條及第 16 條載

明「房屋內施作房間隔間、加設夾層及陽台裝設改建工程，

係屬違建」足以使消費者清楚知悉該等設計規劃係屬未經

建築許可之增設設施之違建，用戶日後使用仍須承受風險。 

（二）被處分人信義公司提出書面答辯、到會陳述及補充陳述，

略以： 

1、各系爭廣告確實為系爭建案對外廣告文宣，因時間較為久

遠，被處分人信義公司並無系爭廣告正本可提供，有關系

爭標準層隔間圖、A 戶及 B2 至 B6 戶傢具配置平面圖、1F

一層景觀設計配置圖及 B1F 地下一層 VIP 設計配置圖等廣

告文宣，係自 95年 9月 1日至 96 年 4月 30 日置於銷售中

心，現場散發予參觀之客戶，其他廣告傳單則於前揭廣告

期間陸續對外散發。至銷售期間之實品屋係被處分人富都

新公司向已購買之客戶承租使用，並依該公司指示，作為

消費者參觀之用，其內部夾層裝潢及陳設等出資情事，被

處分人信義公司並未介入。 

2、系爭廣告乃被處分人富都新公司委託創意爆米花公司擬定廣

告內容，經由被處分人富都新公司審核確認後，交由創意

爆米花公司印製，並由被處分人信義公司派人對外散發。

依 94 年 10 月 7 日雙方簽訂之「不動產委託銷售契約書」

第 6 條約定，廣告預算為總銷售金額 2.5%，由被處分人信

義公司負擔之，即創意爆米花之廣告企劃等費用係由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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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人信義公司依前揭廣告預算內支付。 

3、系爭建案核准使用分區為商業區用途之一般事務所，使用強

度大於住宅使用，亦即能作為一般事務所使用，自得降低

使用強度作為一般住宅使用。且系爭建案雖為一般事務所

使用，卻可隨時辦理變更為住宅使用，提供系爭建案住戶

已申請變更為住宅之實例（登錄號○○○免辦理變更使用

執照證明書）。另被處分人信義公司代銷系爭建案時均會告

知消費者系爭建案係商業區之「一般事務所」，並無刻意隱

匿之情事，且房屋買賣契約書第 2 條亦明白揭示本建案使

用用途為「一般事務所」以供銷消費者知悉。 

4、系爭建案係已蓋好之成屋，被處分人信義公司僅依現況進行

銷售，對購買成屋之消費者而言，因有已建築完成之實體

成屋可供檢閱，故購買意願並不會取決於銷售廣告，被處

分人信義公司銷售人員係依已完成之建物現況為基準進行

推銷。有關 1樓及地下 1樓等多項公共設施設、各層（戶）

陽台外推為室內空間及銷售實品屋夾層設計等違建，被處

分人信義公司均明確告知消費者，有遭拆除之虞，且於合

約書第 16條載明「房屋內施作房間隔間、加設夾層及陽台

裝設改建工程，係屬違建」，消費者應不致有錯誤之認知。 

（三）經洽臺北縣政府表示專業意見，略以： 

1、系爭建案領有 95 莊使字第 527 號使用執照，依建築物使用

類組及變更使用辦法第 3 條規定：「建築物變更使用類組

時，除應符合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或非都市土地使

用管制之容許使用項目規定外，並應依建築物變更使用原

則表辦理。」；另欲變更使用，依規定須送都市審議委員會

審議，基於都市整體發展之考量，於商業區送審通過作為

一般事務所使用之案件，依該府審議判例皆不得變更為住

宅使用類組。有關系爭登錄號○○○免辦理變更使用執照

證明書，業經臺北縣政府工務局 98 年 4 月 22 日以北工建

字第 0980293106 號函予撤銷在案。另查 1樓原核准用途為

「店鋪、法定空地及廊道」；地下 1樓原核准用途為「停車

空間」，系爭建案 1樓迎賓大廳等 7項公共設施及地下 1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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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水療SPA池等 11項公共設施設計配置圖與原核准圖

說不符。倘系爭建案將原核准「一般事務所」用途變更為

「住宅」使用、停車空間作為公共設施使用等未依原核定

之使用類組使用，係違反建築法第 73 條第 2項規定。 

2、系爭傢具配置平面圖（A1 戶、B2 戶至 B6 戶），經查使用執

照之竣工圖有部分陽台變更為室內空間與原核准竣工圖說

已有不符。另系爭建案並無核准施作夾層，倘未經核准施

作夾層及將陽台變更為室內空間，係為增加樓地板面積，

涉及違章建築，應由臺北縣政府違張建築拆除大隊認定拆

除。 

3、依建築法第 91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違反第 73條第 2項規

定，未經核准變更使用擅自使用建築物者，處所有權人、

使用人新臺幣 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

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連

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

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行拆除，恢復原狀或強制拆除。 

理    由 

一、按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

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

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

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所稱「虛偽不實」係指表示或表徵

與事實不符，其差異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有引起錯

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所稱「引人錯誤」係指表示或表徵不

論是否與事實相符，而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

定之虞者。又按廣告提供消費資訊，往往是消費者從事消費行

為的重要判斷依據，若事業對其商品或服務，為虛偽不實或引

人錯誤之廣告，將使消費者陷於錯誤，而為不正確之選擇，且

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之效能，使競爭同業蒙受失去

顧客之損害，而足生『不正競爭』之效果，故不實廣告將損害

消費者利益，同時破壞競爭秩序，違反者自應負行政法上之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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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本案廣告行為主體： 

（一）經查系爭建案係於民國 79年由起造人○○○君取得建造執

照，93 年 12 月 2 日變更起造人由被處分人富都新公司興

建，並於 95 年 10 月 5 日取得系爭建案使用執照。系爭建

案係由被處分人富都新公司委託被處分人信義公司銷售，

復查系爭廣告末頁載有「【投資興建】富都新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字樣，足證被處分人富都新公司除出資興建系爭建

案外，並具名本於銷售自己商品之意思使用廣告，且被處

分人富都新公司亦坦承系爭廣告事先需經其審核同意後始

能交付印製及散發，故被處分人富都新公司核為本案廣告

主。  

（二）查被處分人信義公司受被處分人富都新公司委託辦理系爭

建案銷售企劃之代銷業務，系爭建案廣告資料亦同時併載

有「【企劃銷售】被處分人信義公司」字樣。次查系爭建案

之廣告，銷售業務由被處分人信義公司執行，廣告行銷費

用由被處分人信義公司負擔，即銷售廣告印製、銷售人員

薪資及獎金、銷售中心之施作等相關之費用，均由被處分

人信義公司依雙方簽訂之「不動產委託銷售契約書」第六

條規範之銷售總金額 2.5%編列預算支出；又被處分人信義

公司可依實際售出房地及車位之總委託售價至少 5%之酬

金。綜上，被處分人信義公司執行系爭建案之廣告、銷售

等業務，支付廣告及行銷費用，且於受託期間隨房屋及車

位銷售數量之增加獲利亦增，足堪認定被處分人信義公司

為本案廣告主，殆無疑義。 

（三）另有關系爭各平面廣告為雖為創意爆米花公司設計印製，

惟該公司並非系爭建案之興建與銷售者，相關費用亦由系

爭建案代銷事業被處分人信義公司於廣告預算內支付，爰

創意爆米花公司核屬系爭建案銷售作業之協力廠商，尚非

本案廣告主。 

三、有關系爭廣告以住宅使用為系爭建案之用途表示，違反公平

交易法第 21 條規定乙節：  

（一）依建築法第 73條第 2項前段規定，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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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組使用，未經核准擅自變更使用建築物者，依同法第 9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處建築物所有權人等罰鍰，並限期

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

者，得連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

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行拆除，恢復原狀或強制

拆除。復依臺北縣政府 95 年 10 月 5 日所核發之系爭建案

使用執照，其使用分區為第 2 種商業區；核准第 2 層至 20

層之用途為一般事務所；僅 21 層及 22 層核准用途為集合

住宅。 

（二）按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之建物用途情狀，為影響消費者承

購與否交易決定之因素，一般消費者據廣告內容僅認知於

購屋後得依廣告揭示之用途使用，而難以知悉廣告所載之

用途違反建管法規，有遭勒令拆除、停止使用、恢復原狀

或強制拆除之風險。查系爭傢具配置平面圖與一般住宅相

同、系爭銷售中心實品屋裝潢為客廳、臥室、廚房及衛浴

設備等一般住宅規劃；系爭廣告傳單宣稱「絕版 3 米 8 時

尚名宅」、「絕版挑高三米八，精品時尚飯店宅…2至 20 層，

層層挑高 3米 8…一只皮箱即可輕鬆入住」、「十數樣全能水

療 SPA，用峇里島的心情在家渡假」、「副都心永遠首席地標

名宅」及「居家五大防護系統」等，足證被處分人富都新

公司及被處分人信義公司就系爭建案於廣告上係以可供住

宅使用為行銷手法，惟據臺北縣政府表示，倘系爭建案將

原核准「一般事務所」用途變更為「住宅」使用，係違反

建築法第 73條第 2項規定，且基於都市整體發展之考量，

於商業區送審通過作為「一般事務所」使用之案件，該府

審議判例皆不得變更為「住宅」使用類組。綜上，系爭建

案倘將第 2層至 20 層供住宅使用，承購戶恐面臨遭罰鍰、

停止使用、恢復原狀或強制拆除之法律風險，是系爭廣告

內容表示與事實不符，其差異難為一般大眾所接受，而足

以引起一般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核為虛偽不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洵堪認定。 

四、有關系爭廣告就陽台外推為室內空間設計，違反公平交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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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條規定乙節： 

（一）按建築法第 9條及第 25條規定，建築物之建造係指新建、

增建、改建等行為，所稱增建，為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

或高度者，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

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不得擅自建造；另依建築法

第 86條第 1款規定，擅自建造者，處以罰鍰，並勒令停工

補辦手續；必要時得強制拆除其建築物。 

（二）查系爭建案使用執照之核准圖說記載，A1 戶至 A4 戶、B1、

B3 戶、B5 戶及 B7 戶均有 2側陽台面積，惟查系爭 A1戶、

B3 戶及 B5 戶傢具配置平面圖，已將該等陽台位置設計為室

內使用空間之一部分，整體觀之，易使消費者誤認該陽台

所在位置為室內空間之一部分，可比照規劃使用。況被處

分人富都新公司亦自承，因考量系爭建案整體外觀美感，

系爭建案各層之 A1戶、A2 戶、A3 戶、A4 戶、B1 戶、B3 戶、

B5 戶及 B7 戶等陽台均外推為室內臥室。惟據臺北縣政府表

示，前揭系爭具配置平面圖與原核准圖說已有不符，倘將

陽台變更為室內空間，係為增加樓地板面積，涉及違章建

築，有遭建管單位查報拆除等處分之風險，是系爭廣告 A1

戶、B3 戶及 B5 戶傢具配置平面圖之內容表示與事實不符，

其差異難為一般大眾所接受，而足以引起一般大眾錯誤之

認知或決定，核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洵堪認定。 

五、有關系爭廣告刊載各項公共設施，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規

定乙節： 

查系爭 1F一層景觀設計配置圖，載明「峰雲迎賓 Lobby」、「西

雅圖時尚咖啡吧」、「柏克萊新知閱覽室」、「嘉年華親子表演

舞台」、「香榭庭園午茶區」、「童心園親子遊憩區」、「左案水

瀑景觀區」等 7 項休閒公共設施；及系爭 B1F 地下一層 VIP

設計配置圖，載明「布達佩斯歐式多功能水療 SPA」、「馬爾地

夫兒童戲水池」、「布達佩斯冷熱池」、「黃金海岸紅外線日光

浴」、「伊斯坦堡男女蒸氣室」、「雪梨戲院 KTV」、「巴塞隆納時

尚健身房」、「本因坊棋藝室」、「VIP 高峰會館」、「愛因斯坦幼

兒閱覽室」、「層峰管委會辦公室」等 11項公共設施，並於系

 9



爭「最高最美最增值成就人生最高峰最高峰」、「新莊的驕傲 

副都心之光」、「新莊副都心門戶地標-最高峰」、「最高峰 最

高 最美 最增值 第一次購屋 就登上人生 最高峰」及「賀『最

高峰』未正式公開已轟動熱銷」等廣告傳單，刊載該等設施

實照或 3D 合成參考圖，使消費者誤認該等設施皆可合法使

用。惟依臺北縣政府表示，系爭建案 1 樓原核准用途為「店

鋪、法定空地及廊道」；地下 1樓原核准用途為「停車空間」，

系爭廣告刊載多項公共設施配置圖與原核准圖說不符，已違

反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復依同法第 9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得處建築物所有權人等罰鍰，或限期停止其使用，

或命其於期限內自行拆除，恢復原狀或強制拆除；況被處分

人富都新公司亦自承系爭建案並無核准 1 樓及地下 1 樓等多

項休閒設施，惟於 1 樓及地下 1 樓施作如廣告內容所述之休

閒設施，因礙於建築主管機關可能不同意變更設計，故迄未

提出變更設計申請。綜上，被處分人富都新公司及被處分人

信義公司明知或可得而知給付之內容與竣工圖說不符，且經

建築管理單位認定違反建築法相關規定，是系爭廣告內容表

示與事實不符，其差異難為一般大眾所接受，而足以引起一

般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核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洵堪認定。 

六、有關系爭實品屋廣告就夾層設計，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規

定乙節： 

（一）按本會「對於不動產廣告案件之處理原則」揭載，不動產

之廣告表示系爭房屋為挑高空間，並以廣告表示有夾層設

計或較建築物原設計更多之使用面積，且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1)廣告平面圖與施(竣)工平面圖不符者；(2)廣告未

明示建築法規對施作夾層之限制(樓層、面積、材質、容積

率管制……等)者；(3)經建築管理機關確認為違建者，為

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另依建築技術規則之定義，「夾層」

係指「夾於樓地板與天花板間之樓層」，必須於申請建造執

照時，即提出申請，並須經審查許可。 

（二）查系爭建案銷售中心所設立之 A3戶銷售實品屋採夾層裝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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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並於上一層擺設書桌及和室桌等，整體效果已足使

消費者誤認系爭建案已獲准許可合法施作夾層，增加室內

使用面積，並據此認知作成交易決定。惟據臺北縣政府表

示，系爭建案並無核准施作夾層，倘未經核准而施作夾層

以增加樓地板面積，涉及違章建築，有遭建管單位查報拆

除等處分之風險，是系爭 A3戶實品屋廣告內容表示與事實

不符，其差異難為一般大眾所接受，而足以引起一般大眾

錯誤之認知或決定，核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洵

堪認定。 

（三）至有關被處分人富都新公司陳稱，系爭實品屋廣告係承購

戶自行施作夾層裝潢，並無償租借予被處分人富都新公司

作為銷售廣告使用；及被處分人信義公司表示並無介入系

爭實品屋夾層施作、家具陳設及租金支付等情事。惟查渠

等既均為系爭建案之廣告主，且確實使用系爭實品屋以銷

售系爭建案，並據銷售數量及金額獲有利益，自難據前揭

辯詞予以卸責。 

七、至有關被處分人富都新公司與被處分人信義公司辯稱，系爭

建案係已蓋好之成屋，現場銷售人員對前來看屋客戶，均告

知系爭 1 樓及地下 1 層之公共設施、陽台外推及夾層設置等

均為二次施工，屬違章建築，且於房屋買賣契約書第 16條載

明「房屋內施作房間隔間、加設夾層及陽台裝設改建工程，

係屬違建」，及有遭主管機關拆除之虞，消費者應不致有錯誤

之認知之情事云云。惟按廣告係事業於交易前對不特定人之

招徠手段，消費者受到廣告吸引而與建案銷售者聯繫或前往

看屋，該廣告即已發揮功能，為避免消費者受不實廣告之誤

導前往交易致權益受損，並使同業競爭者喪失與其交易之機

會，廣告就商品所為之表示或表徵當與事實相符，使用不實

廣告者自應負不實廣告行為之責任；至於契約僅係事業於特

定人為交易決定後，用以載明買賣雙方之權利義務範圍，其

於不動產買賣流程中使用之先後時機、對象、及影響層面等，

與廣告均有所不同，爰契約之另為補充、補正說明並不影響

不實廣告責任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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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綜上論結，被處分人富都新公司與被處分人信義公司銷售「最

高峰」建案廣告，對於使用分區為一般事務所之建案，使用

一般住宅用語及圖示，就陽台設計、公共設施及夾層設計等

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並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

其原有之效能，使競爭同業蒙受失去顧客之損害，而足以產

生不正競爭之效果，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經

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

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

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

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

配合調查等能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同法第 41條前段規定處

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9    年 3    月    4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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